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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1010）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有關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年報的補充公佈

茲提述太睿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刊發的截至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年報」）。除文義另有規定者外，本公佈所
用詞彙與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年報內披露本集團收購Red Power集團（「該聯營公司」）的20.2%股權，該聯營公司
的業務為於中國提供空運服務、開發、銷售、租賃及維修涉及航空科技應用的設備
（「該項投資」）。本公司已就該項投資作出20.3百萬港元的減值。本公司謹此就該項
投資的減值向股東及投資者提供更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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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作出該項投資時，該聯營公司持有於中國開展其航空及相關業務的多項牌照，並
僱用80至90名員工經營該等業務。據本公司所了解，該聯營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
止財政年度處於盈利狀態。於二零二一年初，由於該聯營公司管理層發生變動，加
上COVID-19疫情的持續時間較最初預期長，對該聯營公司的航空業務造成不利影
響，其財務業績亦因而受到不利影響，該聯營公司的業務因此開始惡化。本公司了
解到該聯營公司的新管理層曾嘗試尋求新的商機，並已實施成本縮減措施。於二零
二二年二月前後，本公司尋求取得該聯營公司的管理賬目，以便本公司編製截至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綜合賬目。儘管一再發出請求，但本公司仍
無法取得該聯營公司的財務資料，亦無法聯絡到該聯營公司的管理層。本公司亦得
悉該聯營公司幾乎已裁減所有僱員，並已於二零二一年年底停止營業。因此，本公
司決定對其於該聯營公司的投資作出減值。

承董事會命
太睿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李微娜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六名董事組成。執行董事為李微娜女士、王毅先生
及張福民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程晴女士、宋冬林博士及張盛東博士。


